
物理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思政评价指标体系
“荣誉获奖”和“责任担当”为加分项，满分 1分，超出按 1分计算，其中“责任担当”类别须参考评价情况方能得分；“其他”类为减分项，

额外减分。

类别 1 类别 2 测评点 分值

荣誉获奖 党团思政类

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
国家级 1 分，省级 0.5 分

校级 0.3 分，院 0.2 分

获评先进党支部
校级：支书 0.5 分，其他支委 0.3 分

院级：支书 0.3 分，其他支委 0.2 分

获评优秀共产党员
国家级 0.6 分，省级 0.4 分

校级 0.2 分，院级 0. 1 分

获评五四红旗团支部 校级：支书 0.3 分 其他支委 0. 1 分

获评优秀团支部书记 国家级 0.6 分，省级 0.4 分，校级 0.2 分

获评优秀共青团干部 国家级 0.5 分，省级 0.3 分，校级 0. 1 分

获评优秀共青团员 国家级 0.5 分，省级 0.3 分，校级 0. 1 分

获评校级最佳党日活动 支书 0.2 分，支委 0. 1 分，参与成员 0.05 分

获评院系团支部评优 一等 支书 0.1分，参与成员 0.05 分；

二等 支书0.08分，参与成员 0.04分；

三等 支书0.05分，参与成员 0.02分

学院研究生海报展 一等奖 0.2 ，二等奖 0. 1 ，三等奖 0.05 ，其它奖项不计分

因表现突出获有关部门正式表彰 参照标准视具体情况而定

责任担当

党支部
党支部书记 0.5 分

副书记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纪检委员、青年委员 0.3 分

学院团委、研究

生会、院内社团

主席团成员、社团负责人 0.3 分

部门负责人 0. 1 分

班、团支部
年级长或班长 0.5 分

团支部书记 0.3 分



班级、团支部其他委员等 0. 1 分

学院学工办 兼职辅导员 0.5分

其他 不良影响 有涉及违纪行为但未给予学校处分的 参照标准视具体情况而定

注：

一、“责任担当”类别中：

1. 必须根据担任学生骨干职务者的述职或评议确认是否达标，述职评议合格给予加分，具体分值根据任职情况加分，上限为表中分值。

2. 任期未满一届的，半届及以上，加评议后分值的 50%；任期半届以下者不予加分。(只任职第一学期的新生骨干按半届计。)

3. “责任担当类”中兼任多项任职者可累加，上限为 0.5 分。

二、 出现本规则以外情况， 由研究生思政工作评定小组集体审议决定。


